
單位：新臺幣元

項目 全校 人文學院 公共事務學院 法律學院 社會科學學院 商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

學雜費收入（A） 257,852,879        24,960,159      52,137,852      35,557,912      38,007,514          78,619,343    28,570,099      

學生人數（B） 5,959                   607                  1,239               836                  911                      1,810             556                  

平均每生學雜費

（C）=(A)/(B)
43,271                 41,121             42,081             42,533             41,721                 43,436           51,385             

平均每生教學成本

（D)
162,578               214,577           155,209           149,804           160,906               155,879         165,988           

比率

（E）=（C）/（D）
26.62% 19.16% 27.11% 28.39% 25.93% 27.87% 30.96%

註：

國立臺北大學

111年度大學部學雜費標準占每生教學成本比率

1.學雜費收入＝學雜費＋語言實習費+電腦資源使用費－減免數

2.教學成本：依本校111年度決算支出(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+學生公費及獎勵金+管理及總務費用)三項計算。

3.學生人數：以111學年度第1學期之大學部日間部學生數估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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